
 

 
6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7 期 院會紀錄 

人力短缺，已發生多起警察同仁猝逝的遺憾，在哀痛的同時

，除促請警政署應立即專案檢討警察勤務種類及勤務方式外

，並建議行政院強化員警的健康管理措施，首先研究降低警

察人員公費健康檢查的年齡，由現行的 50 歲降低為 40 歲、

公費補助原 3,500 元增為 7,000 元，以鼓勵員警積極參加健檢

，維護身體健康，儘量避免憾事發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警察勤務日漸繁雜、人力短缺，已發生多起警察同仁因勤務過勞而導致猝逝的遺憾，

這不只導致家庭的破碎，更是國家的損失。 

二、在哀痛的同時，除促請警政署應立即專案檢討警察勤務種類及勤務方式外，並建議行政院

強化員警的健康管理措施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顏委員寬恒，針對桃園葉姓員警攔檢通緝犯，因對方企

圖倒車逃逸，即持槍朝其腳部開槍，該犯嫌負傷逃逸後傷重

死亡，員警遭起訴後被地院判刑 6 月，並經高院維持一審判

決。建議行政院除再教育員警正確用槍外，並應在警政署設

置「警械使用鑑定委員會」，由公正、專業人士來認定用槍

時機，讓員警正確用槍，以維護社會治安及政府威信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員警維護社會治安，常會遇到需要緊急判斷用槍時機情況。桃園葉姓員警攔檢通緝犯，因

對方企圖倒車逃逸，即持槍朝其腳部開槍，卻因該犯嫌負傷逃逸後傷重死亡，員警遭起訴

後被地院判刑 6 月，並經高院維持一審判決。 

二、由於事件都在剎那間發生，警察用槍時機過與不及將影響後果，建議行政院除再教育員警

正確用槍外，並應儘速比照刑事醫療鑑定作業規定，在警政署設置「警械使用鑑定委員會

」，由公正、專業人士來認定用槍時機，讓員警正確用槍，以維護社會治安及政府威信。 

 

 


